附件1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水西院区窗帘、隔帘采购项目院内比选文件
[bookmark: _GoBack]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以院内比选方式，对水西院区窗帘、隔帘采购项目实施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选取一名供应商。
1、 项目名称及编号
1. 项目名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水西院区窗帘、隔帘采购项目。
2. 项目编号：YNBX-2025-G-6004。
3. 项目预算：60000元，报价超过最高限价无效。
2、 项目内容、数量、预算及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内容
	数量
	单位
	标的类型
	技术需求
	预算金额（万元）

	1
	窗帘
	34
	条
	货物
	1、★宽3300*高2950mm  32条
2、★宽2700*高2950mm  2条
材质：100%聚酯纤维、环保材质
克重（称重）：（门幅2.8米）≥850g/m
	6

	2
	隔帘
	134
	条
	货物
	1、★宽6000*高3060mm  20条
2、★宽5000*高2800mm  25条
3、★宽6000*高2600mm  47条
4、★宽12500*高2200mm  1条
5、★宽3800*高2200mm  15条
6、★宽5000*高2200mm  7条
7、★宽6000*高2200mm  8条
8、★宽6500*高2600mm  10条
9、★宽4200*高2600mm  1条
材质：100%聚酯纤维、环保材质
克重（称重）：（门幅2.8米）≥850g/m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_Toc537]注：投标人所报价格为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要求的最终优惠价格。本项目设置最高投标限价。如投标人所报价格（包括分项价格）高于最高投标限价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3、 投标人实质性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26998][bookmark: _Toc11335]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投标人须具备提供以下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扫描件。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书面声明。
3.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书面声明。
4. 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 提交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材料。
*以上内容均需加盖公章
4、 服务要求
	序号
	需求条款
	具体要求

	1
	服务要求
	1.所投产品质保期不少于1年。

	
	
	2.提供设计专业的售后机构和服务人员。

	
	
	3.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3小时之内到达现场。

	2
	交货期
	签订合同之日起15日内到货（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3
	验收要求
	抽验比例标准；逐条参数验收；有权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5、 评标方法及评审因素与标准
（一）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方法。评标采用百分制，各评委独立分别对实质上响应比选文件进行逐项打分，对评标委员会各成员每一因素的打分汇总后取算术平均分，该平均分为投标人的得分。
（二）评审因素与标准
	第一部分价格（30分）
	分值

	1
	价格
	（1）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无效，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报价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2）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注：满足院内比选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30

	第二部分客观分（70分）
	分值

	1
	检测报告
	根据所投产品原料检测报告复印件得5分，最高10分。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得0分。
	10

	2
	制造商生产能力评价
	响应文件中提供所响应产品制造商的设备图片及设备购置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注：若设备为租赁设备须同时提供相关租赁协议，否则不予认定加分）。每具备1项设备得2分，最多得10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全得0分。
	10

	3
	业绩
	提供所投产品在国内医院的实际使用业绩（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业绩表和合同复印件），一个业绩得5分，最高10分，未提供的得0分。
	10

	4
	质量技术
	“★”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其投标被否决。产品技术参数完全响应，样品完全符合文件技术要求，主要参数要求得20分；非“★”技术参数每产生一项负偏离扣除5分，最多扣除20分。
	20

	5
	售后服务
	提供售后服务保障措施方案全面、可行：优秀20分；良好10分；一般5分；未提供不得分。
	20

	综合得分
	100


备注：评标委员会各评委对有效响应文件按评审标准独立评审打分，投标人最终得分为各评委个人打分的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6、 院内比选响应文件内容要求
院内比选响应文件见附件2。
7、 信息发布方式
本项目需要公开的有关信息，包括公开比选公告、更正公告、比选结果公告、终止公告等与比选活动有关的通知，采购人均将通过“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官网（ https://www.tj-fch.com/ ）”公开发布。
8、 院内比选响应文件递交及现场比选
1. 院内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9日17:00。
2. 院内比选响应文件递交方式：文件密封后邮寄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水西院区）设备物资处。
3. 启封院内比选响应文件、现场比选时间：2025年12月30日9:00。
4. 院内比选地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水西院区）设备物资处6楼会议室。
9、 项目联系方式
1. 政务邮箱：sdyzxsbwzcsbk@tj.gov.cn
2. 地点：天津市西青区保山西道2号
3.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联系电话：022-23628323
4. 联系人：王老师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025年12月23日
